
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114.04.16 

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系(學後社工專班)  期中實習  申請表 

收件序號：        (系所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□社會工作實習(一)：上學期期中實習  □社會工作實習(二)：下學期期中實習 

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   級：□一年級  □二年級 

聯絡電話/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(常用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宿地區 (請勾選)： 

北部  □台北市         區    、□新北市       區 

□桃園市         區    、□基隆市       區    、□其他       縣市 

◎欲申請實習項目：(請圈選) 

本專班期中實習課程將分別於二年級上、下學期開課(成績登錄於該學期)。 

□上學期期中實習（每年 9 月至 1月） 

□下學期期中實習（每年 2 月至 6月） 

◎期待申請的機構類型：(請勾選 1-3個) 

□公部門(例：社會局、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等等)  □學校社會工作 

□兒童及少年    □婦女與家庭    □老人及長照    □身心障礙 

□家庭暴力暨保護服務   □醫療及心理衛生 

□其它非營利組織（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

※注意事項：實習辦法第五條第五項，實習機構經正式公文函送後，不得擅自放棄或要求更改，

否則該次實習成績已零分計算。 

系所收件審核：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

